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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县（市、区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、卫生局、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局、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（工伤保险中心），各用人

单位： 

为充分发挥工伤保险费率的调节作用，进一步推进工伤事故

预防工作，建立参保单位安全生产、事故预防激励和制约机制，

以分散用人单位风险，减轻用人单位负担，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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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国务院令第 375 号）、《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

发〔2003〕29 号）有关规定，在对用人单位工伤保险费使用情况、

工伤事故发生情况进行统计的基础上，现就做好 2013 年度费率浮

动有关问题明确如下： 

一、费率浮动范围 

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用人单位进行费率浮动。 

（一）缴纳工伤保险费时间不少于两年； 

（二）执行工伤保险二类行业基准费率（1%）或工伤保险三

类行业基准费率（2%）的用人单位。 

二、费率浮动幅度 

以单位职工工资总额为基数缴纳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，按照

统计期间内该单位的工伤保险支缴率和工伤事故发生率核定其费

率浮动幅度。 

统计期间为 2011 年 1 月 1 日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工伤保险支缴率，是指统计期间内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用人单

位的工伤保险费用占该单位按基准费率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比例。 

（一）以企业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 

1．支缴率小于等于 40%，执行二类行业基准费率的用人单

位，费率由 1%下浮到 0.5%；执行三类行业基准费率的用人单位，

费率由 2%下浮到 1%。 

2．支缴率大于 70%，执行二类行业基准费率的用人单位，

费率由 1%上浮到 1.2%；执行三类行业基准费率的用人单位，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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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由 2%上浮到 2.4%。 

一类行业不实行费率浮动；二、三类行业不符合前两款规定

的用人单位，其工伤保险费率按基准费率执行。 

（二）以建筑工程项目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 

以工程项目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工伤保险参保手续，并以工

程项目预算造价为基数缴纳工伤保险费的建筑施工企业，首次参

保缴费的缴费费率由工程项目预算造价的 1.6‰下浮到工程项目

预算造价的 1.3‰，对于多次参保且没有发生工伤待遇支付的参

保缴费费率下浮到基准费率的 50%，即缴费费率由工程项目预算

造价的 1.6‰下浮到工程项目预算造价的 0.8‰。 

三、用人单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工伤保险费率不得下浮 

（一）一次性因工死亡 3 人（含）以上的； 

（二）截止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欠工伤保险费的； 

（三）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情形。 

四、数据统计有关事项 

（一）工伤职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支出费用不计入用人

单位工伤保险支缴率的计算范围： 

1．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、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

的； 

2．职工原在军队服役，因战、因公负伤致残，已取得革命

伤残军人证，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。 

（二）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总数、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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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以统计期间内实际发生数计算。其中工伤保险基金支出总数，

含统计期间内支付给用人单位按月享受工伤保险的待遇，不含工

伤保险预防返还费用。 

五、有关要求  

工伤保险费率原则上每两年浮动一次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在确

保基金征缴目标任务完成的基础上，依据通知要求，结合本地实

际情况做好工伤保险费率浮动工作，浮动费率或调整费率需报经

市工伤保险行政部门、市工伤保险经办机构批准备案。 

本次工伤保险费率浮动自 201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    郑 州 市 财 政 局 

 

 

 

郑 州 市 卫 生 局            郑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

2013 年 7 月 1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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